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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 

         檔案是人類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真實記錄，是社會的變化和

發展的重要見證，也是社會的寶貴文化財富，對國家、對社會、對

個人都有重要的作用。 

檔案管理工作是維護歷史真實面貌的重要事業，對經濟建設和

社會發展極具參考價值。 

檔案的有效地利用，有助人們了解過去、指導現在、規劃未

來。 

       目前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檔案制度是由十月三十一日第 73/89/M

號法令所規範。該法訂定了政府機構、公共行政當局機關，包括自

治機構、市政署、公共企業及行政公益集體的檔案的甄選、保存、

銷毀、移送和收藏等方面的規定；規範了私人檔案的分類和管理的

構成要件、公共檔案的開放期限和轉錄程序，以及違法的處罰制

度。 

        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，無論在政治體制、政府組織、經濟

環境和社會狀況皆與上述法令制訂時有所不同，現行檔案制度中相

當的內容已不合時宜。因此，有需要廢止第 73/89/M 號法令，並以

適合澳門特別行政區現況及發展的新檔案法律制度取代之。 

        為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當局的機關及部門、立法會、司

法機關、行政公益法人和公共事業機構能對其檔案作出有效的管

理、保存及利用，以及對具公共利益的私人檔案作妥善保存及利

用。我們邀請各界人士在諮詢期內透過指定方式，就本諮詢文本的

內容提出意見或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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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. 公開諮詢期：2019 年 11 月 15日至 12月 14 日 

        2. 遞交意見及建議的方式： 

         （1）信函方式：郵寄或直接送交至澳門塔石廣場文化局大

樓。 

         （2）電郵方式：LArquivos@icm.gov.mo  

         （3）傳真方式：28561495 

        3. 書面意見或建議的封面要求：有關文件的封面或開首處，請

註明“關於《檔案法》的意見和建議”。 

       4. 保密聲明：擬將意見或建議保密，請加以說明或選取諮詢文

本附件“收集《檔案法》的意見和建議欄”內的保密聲明。 

       5. 提出意見或建議時，可於本諮詢文本附表內填寫或另行以紙

張書寫。如屬後者，敬請在提出意見或建議時標明所涉及的諮詢文

本內容，以便能更準確地對意見和建議進行適當的分析和整理。 

 6.  如有查詢請於辧公時間內致電：28592919  

  

 

本諮詢文本可在文化局網頁（https://www.icm.gov.mo/cn/LArquivos2019）

下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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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《檔案法》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檔案管理制度，將在理順現

行制度和機制的基礎上，調整公共行政當局的機關及部門（包括

行政長官辦公室、主要官員的辦公室及行政輔助部門、自治基金和

公務法人）、立法會、司法機關、行政公益法人、公共事業機構

與澳門檔案館在管理檔案過程中的關係，確立澳門特別行政區檔案

管理工作的恆常運作機制，使公共檔案的管理有法可依。 

而在私人檔案方面，將重新規範私人檔案的評定程序，加強對

被評定私人檔案的保護和利用，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積累檔案財產。 

        《檔案法》新訂定的內容主要包括六方面：加強公共檔案的管

理；澳門檔案館在檔案制度中擔任的角色；加強私人檔案的保護及

利用；違法處罰制度；公共檔案的查閱；公共檔案的轉錄。此外，

由第 73/89/M號法令第 19條規範的總檔案委員會的職權及組成，委

員會經過多年的運作，亦累積了不少經驗，是時候對委員會的結構

作出優化，建議以行政法規重新訂定總檔案委員會的組成、組織及

運作。 

      

1、加強公共檔案的管理 

        公共檔案指公共行政當局的機關及部門（包括行政長官辦公

室、主要官員的辦公室及行政輔助部門、自治基金和公務法人）、

立法會、司法機關、行政公益法人和公共事業機構所產生的檔案。 

由於檔案具有其生命週期，由建檔開始其將歷經現行、半現行

和永久的不同階段，檔案管理工作就須因應各階段提出不同的管理

方法。因此，建議提出以下幾方面的內容，加強對公共檔案的管

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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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)公共行政當局的機關及部門、立法會和司法機關（以下簡稱

“公共實體及機關”），在從事檔案管理工作時，不能隨意而為之，

需要有對檔案制度的全局整體觀念，因此，在考量自身組織架構、

資源、保存空間和各項檔案管理工作的流程上，訂出公共實體及機

關的檔案管理計劃，作為開展檔案管理工作的依據，例如計劃內須

指明公共實體及機關在產生或接收文件後，監控文件的流向方式、

該文件應於何時歸檔、檔案又該如何妥善保存、檔案取閱的權限如

何、有否需要進行數碼化、訂定檔案移送或銷毀的時間、訂定檔案

管理計劃中人員的職責和工作安排、訂定檢討及更新檔案管理計劃

以及涉及檔案管理計劃的一系列工作和程序。同時也鼓勵公共實體

及機關採取適當措施，確保檔案管理計劃能夠有序地及持續地執

行。 

        2)考慮到公共實體及機關目前在檔案管理工作上，大部分由其

本身行政及財政單位負責，少數由其獨立的檔案管理單位負責。為

更能有效組織檔案的管理工作，建議在有關組織法上沒有規範檔案

管理職能的公共實體及機關應指定其附屬單位或指派人員負責執行

檔案管理工作。同時，這些附屬單位或人員可以成為公共實體及機

關與澳門檔案館在檔案管理工作上的聯繫窗口，直接取得檔案管理

方面的專門性協助，共同推動公共檔案的良好管理。 

        3)檔案保存期是檔案經鑑定後而制定，是檔案保存及處置的重

要管理工具，十月三十一日第 73/89/M 號法令規定了公共實體按照

檔案的保存期及最終用途對檔案進行保存或處置，有關事宜在一九

九九年前是通過訓令規範，一九九九年後則通過行政命令規範。為

確保公共檔案的保存或處置有法可依，在制訂檔案保存期的工作

上，除保留現有機制外，即有關一般行政檔案的保存期由總檔案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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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提出建議後訂定，職能檔案的保存期由有關的公共部門提出建

議，經聽取行政公職局和澳門檔案館的意見後訂定，建議立法會和

司法機關同樣須就其一般行政檔案或職能檔案制定檔案保存期。同

時強調檔案保存期是檔案保存、銷毀和移送澳門檔案館的法律依

據。 

        4)檔案能否妥善保存以達至確保持續提供使用，與其保存的環

境息息相關，不同的檔案載體對其保存的環境要求也會有所不同，

為營造良好的檔案保存環境，科學地保存檔案，建議公共實體或及

機關應依下列順序選擇場所保存檔案： 

          ‧轄下檔案室； 

          ‧領導指定的場所； 

          ‧依職能產生或接收檔案的附屬單位。 

5)考慮到行政公益法人和公共事業機構的行政運作及其所產生

的文件種類有別於公共實體或機關。因此，建議在檔案管理上作出

區別處理。 

        行政公益法人及公共事業機構產生的檔案涉及公共利益，為確

保檔案能得以妥善保存，要求該些機構制定其檔案管理的規則或指

引，以適當措施維護檔案的安全和完整，防止檔案受損；另須指派

人員負責管理檔案。澳門檔案館在這事宜上將會提供適切的支援，

協助行政公益法人及公共事業機構管理檔案。 

        對於澳門檔案館收藏行政公益法人及公共事業機構的檔案

方面，要求行政公益法人及公共事業機構向澳門檔案館移交檔

案或銷毀檔案前，需要向澳門檔案館送交擬移交或擬銷毀的檔

案清單，以便澳門檔案館評估是否具有保存價值。當出現行政



8
8 

 

公益法人消滅及公共事業機構解散的情況時，經澳門檔案館評

估具有保存價值的檔案，強制移送到澳門檔案館收藏。  

         6)隨着社會的不斷發展和科技的日新月異，社會及公眾對檔案

的管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，為確保檔案的管理工作能與時俱進，

以及考慮有關檔案管理的規範能適時進行更新，建議通過監督文化

範疇的司長以批示，訂定公共檔案管理的標準、程序及方式。 

 

2、澳門檔案館在檔案制度中擔任的角色 

       澳門檔案館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總檔案館，負責執行澳門特

別行政區檔案政策和收藏澳門特別行政區具保存價值的檔案；為確

保檔案政策和檔案工作在公共實體及機關、私人實體和個人得以落

實，澳門檔案館在檔案制度中擔任的角色，建議除第 20/2015 號行

政法規《文化局的組織及運作》賦予澳門檔案館職權外，還增加以

下的職權內容： 

        1) 就涉及可作保存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檔案及文獻之處理給予意

見，以及對私人檔案的保存價值進行評估。 

        2) 收藏澳門特別行政區重要的且須作保存的檔案，並通過私人

檔案的捐贈，擴大檔案的徵集範圍，豐富澳門檔案館的館藏，保留

澳門的珍貴記憶。 

        3) 指導公共實體及機關檔案的管理工作，為其解答疑問和回應

所需，提供優質檔案指導工作，推進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檔案工作持

續發展，以便提高檔案管理的標準和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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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加強私人檔案的保護及利用 

   私人檔案是指屬於私有財產的檔案，然而並非所有私人檔

案都納入檔案法律制度的適用範圍，現行十月三十一日第

73/89/M 號法令所指的私人檔案是指通過行政命令予以分類的

具歷史價值的私有檔案。考慮到檔案除具有歷史價值外，還可

以具有其他的價值，比如文化價值等。因此，在新法中建議私

人檔案是指被評定為具保存價值的私有檔案。在保護私人檔案的

事宜上，建議以下方面的內容：  

   1)為鼓勵私人檔案所有人自願發起對其私有檔案進行評定，釋

除私人檔案所有人對評定可能影響其財產的疑慮，對屬於私人財產

的評定，並不導致將該等檔案交付澳門特別行政區。 

        2)為保護具有保存價值的私人檔案，建議賦予被評定私人檔案

的所有人法定的權利和義務。在法定權利方面，被評定私人檔案所

有人可將檔案寄存於澳門檔案館，使檔案在合適的環境下得以妥善

保存，以及取得澳門檔案館保護檔案的技術支援，使檔案能處於良

好的狀態；在法定義務方面，建議要求被評定私人檔案的所有人適

當使用被評定檔案，確保其保存及完整，避免檔案損毀或滅失；同

時為實現被評定私人檔案的價值，以及方便公眾能共享被評定私人

檔案，建議容許澳門檔案館對被評定私人檔案進行轉錄和向公眾開

放利用。 

         3)為防止被評定私人檔案滅失，建議強制被評定私人檔案不得

銷毀，同時當被評定私人檔案的所有人有意轉讓檔案，應通知澳門

檔案館，以便澳門特別行政區行使優先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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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4)私人檔案的評定程序，新舊改變如下：  

第 73/89/M號法令 新建議 
 
澳門檔案館提起對私人檔案的

分類程序 
↓ 

通知私人檔案所有人開展檔案

的分類程序 
↓ 

聽取私人檔案所有人的意見 
↓ 

聽取總檔案委員會的意見 
↓ 

通過行政命令予以分類 
 

 
私人檔案所有人向澳門檔案館

提出檔案評定申請 
↓ 

澳門檔案館建議行政長官批示

開展私人檔案的評定程序  
↓ 

通過行政長官批示開展私人檔

案的評定程序，評定程序最多

為期十二個月   
↓ 

澳門檔案館通知私人檔案所有

人開展評定程序 
↓ 

澳門檔案館聽取私人檔案所有

人的意見 
↓ 

聽取總檔案委員會的意見  
     ↓ 

通過行政法規核准私人檔案評

定的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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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4)私人檔案的評定程序，新舊改變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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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、違法處罰制度 

      十月三十一日第 73/89/M 號法令在違法處罰方面，對以下情況

作出處罰： 

      ‧私人檔案所有人在有意移轉已分類檔案時，沒有通知澳門檔案

館；      

      ‧私人檔案所有人銷毀已分類的私人檔案。               

 考慮到檔案是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公共行政當局在活動、

保障法定權益或在學術、歷史和文化方面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。因

此，為保障檔案得以妥善管理和保存，建議在處罰制度方面，有以

下幾個方面作出調整： 

        1)構成刑事責任。公共檔案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財產的重要組

成部分，為有效保護公共實體及機關的檔案財產，待評定或被評定

的私人檔案，建議《刑法典》內有關侵犯財產犯罪的規定適用於受

保護的檔案財產實施的犯罪行為，尤其是盜竊、搶劫和毀損。 

        2)建議公共檔案、待評定或被評定的私人檔案原則上不可出

境，沒有經批准而出境行為都作刑事化處理。但可因教育、文化或

科學的用途，比如展覽活動，容許公共檔案、待評定或被評定的私

人檔案在監督文化範疇的司長的許可下暫時出境；其他例外情況

下，例如檔案轉讓，行政長官經諮詢總檔案委員會的意見後，得許

可待評定或被評定的私人檔案的永久出境。 

        3)保留違法的行政處罰，適用於為了行使優先權的效力，所有

人有意移轉被評定檔案時，沒有通知澳門檔案館的情況，以及銷毀

被評定的私人檔案的情況作出行政處罰。 

4)建議被評定私人檔案的所有人沒有適當使用被評定檔案，導

致檔案損毀或滅失的情況，以及行政公益法人和公共事業機構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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毀檔案前，事先未通知澳門檔案館對檔案進行評估，也須受到行

政處罰。 

        5)公職人員違反規定，適用《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》的

紀律制度。 

             

5、公共檔案的查閱 

檔案的價值是否得以實現，體現在檔案的利用上，而檔案

能否得以充分利用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，就是檔案是否對

外開放。澳門檔案館作為檔案的利用平台，是檔案與公眾的接

觸橋樑，為實現檔案的開放與利用。同時澳門檔案館作為政府檔

案與公眾接觸的窗口，公眾可透過澳門檔案館查閱已經開放的公共

檔案。建議澳門檔案館應定期公布可供查閱的檔案之目錄，以便公

眾知悉。 

而在檔案查閱制度上，有些資訊因為各種原因而不能被查閱，

檔案法律制度在傳統上會設定檔案封閉期，以保護這些資訊，但考

慮到檔案開放是普遍原則，對於這部分資訊，必須進行保護，以不

傷害政府和當事人的利益，就是處理好檔案的查閱與保密之間的關

係、處理好檔案的利用與隱私之間的關係。 

鑒於澳門回歸中國後，國防和外交的事務是中央政府的專屬權

限，故認為不應保留十月三十一日第 73/89/M 號法令對此類軍事和

有關對外政策的文件檔案的規定。 

有關醫療範圍資料的文件、個人檔案、司法案卷、民事登記文

件以及經調查、普查收集的資料的文件，建議不保留十月三十一日

第 73/89/M號法令有關查閱這類檔案的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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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公共檔案自最後一份文件形成之日起計屆滿 30年後可供公

眾查閱。但考慮到個人私隱與查閱檔案的權利之間的平衡，如公共

檔案內涉及個人資料的文件，除須遵守檔案在屆滿 30年封閉期可供

公眾查閱規定外，並須確實下列任一情況，該文件才可供查閱： 

       ‧所載的個人資料被遮掩，且沒有容易被辨認的危險； 

       ‧有關文件的當事人死亡日期不詳，以檔案最後一份文件形成

之日起計滿 80年後。 

  在檔案查閱制度上，新舊改變如下： 

 第 73/89/M號
法令 

新建議 

檔案類型 封閉期 封閉期 

一般檔案 30年 30年 

有關國防和外交的文件 50年 無規定 
 

有醫療範圍資料的文件 130年 無規定 
 

個人檔案、司法案卷、民事登記文

件以及經調查、普查收集的資料的

文件 

100年 無規定 
 
 
 

檔案內涉及個人資料的文件，個人

資料被遮掩，且沒有容易被辨認的

危險 

 30年 

檔案內涉及個人資料的文件，不知

悉有關文件的當事人死亡時間 

 檔案最後一

份文件形成

之日起計滿

80年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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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公共檔案的轉錄 

檔案轉錄是將檔案從一種載體複製到同類或另類載體的工序，

是檔案保存或備份的重要手段。為優化行政程序和提升日常工作效

率，以及減少對原件的使用頻率，確保原件得以妥善保存，會採用

轉錄形式保存檔案，比如對紙質檔案進行數碼化，以轉錄成品供日

常工作上使用。因此建議加入以下內容： 

‧考慮到科技的發展，除傳統的縮微膠卷外，檔案還可轉錄於電

子載體。 

‧自縮微膠卷或電子載體取得之影印本及放大本，只要經檔案所

屬實體鑑證，確定其在法庭內外具有與原件相同之證據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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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《檔案法》的意見和建議欄 

 

基本資料 
 
姓名或機構名稱： 
 
 
保密聲明：如希望將意見或建議保密，請在方格內以✓號標示   □ 
 
 
提交日期： 

 
 

諮詢文本內容 意見及建議 
 
 
 
 
1.加強公共檔案的管理 
 
 
 
 
 
 

 

 
 
 
 
 
2.澳門檔案館在檔案制度中擔
任的角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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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文本內容 意見及建議 
 
 
 
 
3. 加強私人檔案的保護及利用 
 
 
 
 
 

 

 
 
 
 
4.違法處罰制度 
 
 
 
 
 

 

 
 
 
 
5.公共檔案的查閱 
 
 
 
 
 

 

 
 
 
 
6.公共檔案的轉錄 
 
 
 
 
 

 

 


